
资府办函〔2018〕41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资阳市语言文字工作省级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和

《资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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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语言文字工作省级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现 “普通话基本普

及、社会用字更加规范”的工作目标，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川教督委〔2016〕3号）要求，我市将于 2018年接受

省级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为确保今年年底通过省级评估，特制定《资阳市语

言文字工作省级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四川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

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的带头作用、学校教育的

基础作用、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将语言文字工作规

范化要求融入行业管理、城乡管理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实现 2020年以前

“普通话基本普及、社会用字更加规范”的目标，使语言文字工作更好地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工作目标

以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主要公共服务行业“四大领域”为重点，切实

发挥党政机关的带头作用、学校的基础作用、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和公共服务行

业的窗口作用，实现我市“普通话基本普及、社会用字更加规范”的目标。普通话

成为公务活动、教育教学、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用语。社会规范用字意识

加强，应用水平提高，各种公文及街道、建筑物名称牌、标志牌、指示牌、宣传

广告、商品包装、说明文字等用字准确，汉字、汉语拼音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标准，户外广告、店招店牌中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准确。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融入

行业管理、城乡管理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使城市整体文明素质得到提升。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应达到《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见附件 1—1）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三、评估范围、内容及标准

此次评估范围为资阳城区内各行各业，由评估组现场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

定受评单位。其中，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和城市街区为评

估的重点。

评估内容包括制度建设、条件保障、宣传教育和发展水平四大部分，具体受

评单位在自查时应按照《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执行。

四、评估的程序和方式

（一）听取各受评单位关于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自评报告；

（二）查阅《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中规定的相关文件、资料，

检查受评单位近两年内语言文字工作开展情况；

（三）与受评单位有关人员进行座谈；

（四）按照《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规定的指标要素进行实地

检查；

（五）汇总评分，形成评估认定意见并向受评单位进行意见反馈。

五、工作步骤

（一）健全机构，动员部署（2018年 3月—4月）。

1．调整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成立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主任，

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市教育体育局主要负责人为副主任，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督促、推进全市语言文字评

估工作。

2．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动员大会，安排布置督导评

估各项工作，提高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对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重要性、必



要性的认识。

3．举办全市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培训会，邀请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专家

到会现场授课，学习《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实施办法》和《语言文字工

作督导评估标准》，熟悉达标内容，明确工作目标。

（二）单位自评，重点创建（2018年 5月—9月）。

1．市级相关部门（单位）按照评估标准，结合单位自身实际，加强对普通

话和规范汉字相关政策法规的培训和学习，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和

测试，强化辖区内公共场所社会用字的重点检查和及时整改。认真准备迎检资料，

并做好档案整理。

2．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市语委

办在资阳市教育体育网和微信工作号开设“迎接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专栏，开

展“迎评”宣传、工作指导和经验交流活动。

3．市语委办联合市文明办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市级各部门、各级

各类学校按要求积极参与，精心组织，推进诵读活动在全市上下广泛开展。

4．各单位对照《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及我市评估实施方案

要求，认真进行自查自评，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通过明确责

任、明确时限等手段，做好整改落实工作，确保达到规定要求。

（三）市级评估，整改提高（2018年 10月—11月）。

市语委、市教育督导室组织评估组对有关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

服务行业、城市街区等的语言文字工作采取定点和随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级检

查评估，对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完成，并跟踪落实，查漏补缺，完

善提高，形成初检书面报告。根据市级评估情况召开推进工作会。

（四）巩固完善，迎接省评（2018年 11月—12月）。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向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和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评估申请，市级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迎接正式评估的各项准

备工作，迎接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切实做好迎评工作，市上成立资阳市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组织评估工作。市级相关部门（单位）要成立相应的工

作机构，层层落实责任，组织开展迎评准备工作。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市级相关部门（单位）要组织人员认真学习国

家、省、市有关语言文字工作政策法规，明确评估内容和标准。要充分利用全国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政策，积极营造浓郁的迎检氛围，增强规范用语用字意识，共同推进全市语言文

字规范化管理水平和社会应用水平。

（三）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市级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熟练掌握语言文字工作的能力。要着眼于

实现“普通话基本普及、社会用字更加规范”的工作目标，坚持“重在建设、重在

过程、重在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通过督导评估，使语言文字工作

落到实处。建立工作推进月报制度，市级相关部门于每月 25日将本月目标任务

推进情况（样表见附件 1－2）上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教体局人

事科，联系人：杨伟，电话：26092001，qq邮箱：574806864@qq.com），

市政府督查室、市语委办、市教育督导室将定期开展督查，确保按质按量完成迎

检任务。

附件：1．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

2．资阳市迎接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工作月报表(略)



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考核要点

分

值
评分标准

a1

制度

建设

（12

分）

b1

组织

领导

（5 分）

c1．语言文字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

程。建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主任的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建立和完善

语言文字工作“政府主导、语委统

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

体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语言

文字工作的主体责任，切实加强语

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3

分

未成立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的扣 1 分；政府分管

领导未任主任的扣 1 分，

未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的

扣 1 分。

c2．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切实履行统筹

职能，充分发挥各语委成员单位的

作用，建立和完善分工协作、齐抓

共管、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各部

门职责明确，制度健全。

2

分

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未统

筹履责，建立协调工作机

制的扣 1 分，工作机制不

到位的酌情扣分；各部门

职责不明确的扣 1 分。

b2

政策

规划

（3 分）

c3．把语言文字事业列入社会事业发

展、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与精神

文明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城镇

建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1

分

发展规划中未列入语言

文字工作的扣 1 分。

c4．实行属地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的

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规范、

标准、目标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工作规划和年度目标并开展工

作。

2

分

未按要求开展工作扣 2

分；工作不到位的酌情扣

分。

b3

督查

机制

（4 分）

c5．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纳入各级政

府绩效管理目标。

1

分

未纳入绩效考核的扣 1

分。

c6．将城乡语言文字规范化情况纳入

文明城市、文明乡镇考评指标。

1

分
未纳入考核的扣 1 分。

c7．相关执法部门按照《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及《四川省<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

法》开展执法，执法程序规范。

2

分

未开展执法工作检查的

扣 1 分;执法不规范扣 1

分。

a2 b4

工作

c8．明确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事机

构，有适应工作需要的编制和办公

4

分

无办事机构的扣 1 分；无

专人的扣 1 分；无办公设



条件

保障

（8分）

机构

（5 分）

条件，设有专人承办语委日常工作，

切实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做好具体

组织实施工作。

备的扣 1 分；不履责开展

工作的扣 1 分；

c9．明确区域内语言文字测试机构，

按要求开展普通话测试工作。

1

分

无测试机构的扣 1 分；有

机构未按要求开展工作

的酌情扣分。

b5

经费

保障

（3 分）

c10．建立语言文字工作经费保障机

制，切实加大对语言文字事业发展

的经费投入力度。

3

分

未建立工作经费保障机

制的扣 2 分；经费保障不

到位的扣 1 分。

a3

宣传

教育

（30

分）

b6

法制

宣传

（8 分）

c11．积极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法

律、法规和规章，将语言文字法律、

法规宣传列入普法宣传教育计划。

2

分

未列入普法教育的扣 2

分；工作不到位的酌情扣

分。

c12．精心组织每年一度的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活动，政府组织、领导带

头，相关部门和社会广泛参与。

3

分

近 2 年组织活动，每年活

动 1．5 分，组织工作不

到位的酌情扣分。

c13．通过区域内主流媒体及专栏，

创新宣传手段和方式，加强舆论引

导，区域内主流媒体有宣传语言文

字工作的文稿或节目每年不少于 4

篇。

3

分

考察近两年的工作，每年

无宣传的扣 1．5 分；宣

传不到位的酌情扣分。

b7

推广

普及

（14

分）

c14．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融入行

业管理、城乡管理和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之中，有要求，有措施；创设

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环境，有示

范街区。

4

分

未开展工作的扣 2 分；未

创设语言文字规范化环

境的扣 1 分；没有示范街

区扣 1 分；工作不到位的

酌情扣分。

c15．将语言文字工作培训纳入干部

培训或业务培训计划，相关行业人

员参加普通话培训测试，满足不同

职业、岗位需要；积极开展普通话

测试工作，严格管理，注重质量。

4

分

无相关要求的扣 1 分；没

有开展培训测试工作的

扣 2 分，测试不达标，每

低于 10%扣 1 分。

a3

宣

传

b7

推广

普及

c16．中小学校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评价；教师教

育类专业和其他与口语表达关系密

切专业的学生,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

5

分

未纳入素质教育评价的

扣 2 分；抽查相关专业学

生普通话证书 2 分，每下

降 10%扣 1 分；街道、社



教

育

（30

分）

（14

分）

等级；街道、社区语言文字规范化

工作形成网络化管理格局。

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不

规范的扣 1 分。

c17．积极为进城务工人员开展普通

话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

1

分

未开展工作的扣 1 分，工

作不到位的酌情扣分。

b8

文化

传承

（8 分）

c18．推进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

各级各类学校加强经典诵读和规范

汉字书写教育，广泛深入开展中华

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的社团活动

和校外活动。积极探索诵写讲与语

文教育、养成教育、青少年成长、

人文情感培养等方面的关系和作

用。

4

分

学校未开展中华经典诵

写和规范汉字教育的扣 2

分；未开展学生社团活动

和校外活动的扣 2 分；工

作不到位的酌情扣分。

c19．积极举办中华经典诵读、规范

汉字书写等比赛；结合传统节日举

办有关的诵读活动，增强传统节日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2

分

近两年，每年开展一次活

动給 1 分。

c20．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体现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传统

节日和各民族文化的经典诗文和优

秀篇章诵写讲资源库建设工作，加

强推广应用，探索建立地方文化传

承体系。

2

分

未开展相关工作的扣 2

分，工作不到位的酌情扣

分。

a4

发展

水平

（50

分）

b9

国家

机关

（8 分）

c21．普通话、规范汉字成为国家机

关公务用语用字，机关对推广普通

话使用规范字要求明确，制度落实。

政府及其部门网站用语用字符合语

言文字法的要求。

2

分

公务用语用字未作要求

的扣 1 分；网站用语用字

不符合要求的每出现1处

扣 0．2 分，扣完为止。

c22．公务人员普通话水平达到国家

规定的三级甲等以上标准。

2

分

获得证书或抽查未达到

要求，每低于10%扣1分。

c23．公务活动用语规范，能自觉讲

普通话。

1

分

随机抽查每发现1人不讲

普通话，扣 0．1 分，扣

完为止。

a4

发展

水平

c24．党政机关的名称、标志牌、指

示牌、电子屏幕、网络、印刷体的

标语（牌）等用字规范；公文、印

章用字规范；公文格式规范。

3

分

随机抽查每发现1处不规

范，扣 0．2 分，扣完为

止。



（50

分）

b10

教育

机构

（17

分）

c25．主管部门将普及普通话、使用

规范字纳入教育教学要求，作为素

质教育、学校管理、教育督导、检

查、评估的内容，要求明确，制度

落实，使普通话、规范汉字成为各

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用语用

字。

2

分

抽查学校每发现1例不符

合的扣 0．2 分，扣完为

止。

c26．各级各类学校将普及普通话作

为素质教育，学校管理的内容，注

重学科渗透，校内校外融合，使普

通话成为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各级各

类学校教学语言和校园语言。（备

注 1）

1

分

视开展工作情况酌情扣

分。

c27．幼儿园创设自由、宽松的普通

话交流环境，引导幼儿学会倾听和

能清楚地用普通话表达。

2

分

抽查每发现1所幼儿园工

作不到位的扣 0．2 分，

扣完为止。

c28．普通中小学校依据课程标准组

织教学，在各学科中加强普通话和

规范字的应用，全面提升学生正确

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的能力。

2

分

抽查学校，每发现 1 例不

符合要求的扣 0．2 分，

扣完为止。

c29．中等职业学校和高校设置语言

文字相关的课程，全面提高学生语

文鉴赏、文字书写、语言表达与交

际等方面的语文素养和综合运用的

能力。

2

分

抽查中等职业学校和区

域内的高校，每发现 1 例

不符合的扣 0．2 分，扣

完为止

c30．对在职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

教师普通话水平 100%达到规定等

级;

4

分

获得证书或抽查未达到

要求，每下降10%扣1分。

c31．学校的名称牌、标志牌、标语

（牌）、指示牌、电子屏幕、网络

等用字符合要求；公文、校刊（报）、

讲义、试卷及其他自办印刷物用字

规范；教师板书及批改作业、书写

评语用字符合要求；学生能认识并

正确书写所学规范字。

4

分

抽查学校，每发现 1 例不

符合要求的扣 0．2 分，

扣完为止。

c32．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机构将语

言文字规范纳入行业管理要求，尤

2

分

无要求的扣 1 分；从业人

员语言文字能力考核不



a4

发展

水平

（50

分）

b11

文化

传媒

（14

分）

其对出版物及报刊杂志（含电子音

像出版物）等主流媒体的用字规范

化纳入出版管理要求，制定相应制

度并落实。

符合要求的，发现 1 例扣

0．2 分，扣完为止。

c33．编辑、记者、校对及计算机录

入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

力；印刷体报头（名）、刊名用字，

封皮用字，报刊标题、栏目名称用

字符合要求；内文用字、网络用字

规范；广告用字符合规定。（备注 2）

4

分

随机抽查每发现1处不规

范，扣 0．2 分，扣完为

止。

c34．主管部门和广播电视台将语言

文字规范纳入行业管理要求，制定

相应制度并落实。除经批准的方言

节目外，播音要以普通话为主要用

语。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水平

达到国家规定要求，并持证上岗。

2

分

无要求的扣1分；播音员、

主持人普通话考核不符

合要求的，发现1例扣0．1

分，扣完为止。

c35．影视编辑、中文字幕机操作人

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力；印

刷体厂名、台名、制作单位名称和

栏目名称、片名、网络用字符合要

求；字幕、网络用字规范；广告用

字符合规定。

4

分

无要求的扣 1 分；抽查用

字不规范，发现1例扣0．2

分，扣完为止。

c36．主管部门和文化机构将语言文

字规范纳入管理要求，制定相应制

度并落实。文化宣传人员、演职人

员应具备运用规范语言文字的能

力，除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方言的

外，都应使用普通话。

2

分

无要求的扣 1 分；演职人

员应讲普通话而不说普

通话的，随机抽查每发现

1 处不规范，扣 0．1 分，

扣完为止。

b12

城市

街区

（8 分）

c37．主管部门对公共服务行业使用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有明确要求，有

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落实措施。

2

分

无要求的扣 2 分；制度不

落实的视情况酌情扣分。

c38．面向公众服务的特定岗位人员

应使用普通话为主要服务用语，普

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备注 3）

2

分

抽查每发现1例不符合要

求的扣 0．1 分，扣完为

止。

c39．名称牌、招牌、广告制作业从

业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

力；名称牌、招牌、网络用字符合

4

分

随机抽查每发现1处不规

范，扣 0．2 分，扣完为

止。



备注：1．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是指师生在教学中使用普通话；普通话成为

校园语言是指师生员工在教学、会议、宣传和其他集体活动 中使用普通话。

2．广告用字符合规定是指符合《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84号）。

3．特定岗位人员是指公共服务行业的广播员、解说员、导游员、营业员、

话务员等。

4．街、巷牌符合标准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名标牌城乡》

（gb 17733．1—1999）。

5．b13乡镇农村项省级对市级督导评估时不作为考核内容，省级对（市级

督导评估回访）县抽查及市级对县级督导评估时列入考核内容。

6．本套评估标准满分为 100分，省级对市级督导评估不包括乡镇农村，满

分为 97分。

a4

发展

水平

（50

分）

要求；其中的汉语拼音、外文部分

书写正确；街、巷牌，公共交通站

名牌、公共设施标志牌、交通指示

牌用字符合标准、要求；广告用字

符合规定。（备注 4）

b13

乡镇

农村

（3 分）

（备注

5）

c40．乡镇政府积极开展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推广普及活动，公务人员普

通话达到三级以上水平。

1

分

未达到要求，每低于 10%

扣 0．5 分。扣完为止。

c41．公共场所等社会用字基本规范。
1

分

抽查每发现1例不规范的

扣 0．1 分。扣完为止

c42．多渠道对农村青壮年人员开展

普通话学习活动，提高农村青壮年

语言交际能力。

1

分

近两年，每年开展一次活

动给 0．5 分，未开展的

扣 0．5 分。



资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一、资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周齐铭 市政府副市长

副主任：王瑞彪 市政府副秘书长

文富洲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委 员：卿卫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工委书记

钟映春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徐远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郑 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王 英 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陈小聪 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

王大杰 市民政局副局长

魏 锟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肖 忠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朱 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王兰英 市司法局副局长

彭 刚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李建国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刘德平 市工商局副局长

杨 峰 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李福金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谭雅苧 团市委副书记

李祖蓉 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钟友才 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吴建平 市档案局副局长

李学伟 人行资阳市中心支行纪委书记

张建勇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市语言文字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教育体育局，由文富洲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

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一）市教育体育局（市语委办）：负责市语委日常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市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监督检查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规范和标准的执行情况；负责指导、协调各部门、各行业开展语言文字工作，



并为社会提供有关语言文字的培训、测试、咨询、评估等服务；负责开展语言文

字工作调查研究，督促、检查、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教育

教学活动；负责规范体育场所、体育活动的用语用字。

（二）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在本系统中积极推广普通话和规范字；负责在

审判和公务活动中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加强用字检查工作。

（三）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在本系统工作人员中积极推广普通话和规范字；

负责在诉讼活动和法制宣传中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加强用字检查工作。

（四）市文明办：负责宣传党和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把语言文字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的创建评估，统一部署，统一要求；负责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负责

督促本市新闻媒体单位普通话培训及测试的组织工作和用语用字规范化管理工

作。

（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全市

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普通话培训测试的宣传、组织和协调工作；组织

开展进城务工人员普通话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

（六）市财政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将市语言文字工作所

需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保障落实语委办专项工作经费。

（七）市公安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督促印章等特种行业

从业人员使用规范汉字；负责督促警务人员等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使用普通话；负

责本市范围内道路交通标志的用字规范工作；协助开展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

工作。

（八）市民政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审定、推行、监督、

检查各类地名标志（门牌、楼牌、路街巷牌等）的用字规范，积极推行地名标志

的标准化；负责做好社团管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等方面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

作；协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工作。



（九）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组织本系统直接

面向公众的从业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及测试工作，达到相应等级；做好所有交通

系统窗口服务人员、公交车、出租车驾乘人员将普通话作为第一服务用语的管理

督查工作；负责检查、督促车站及公交车和出租车车身广告、站牌规范用字；协

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工作。

（十）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组织医护人员参

加普通话培训及测试工作，督促医护人员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应等级要求；做好病

历书写、医护人员签名、电子屏幕、提示语等用字规范的监督检查及整改工作；

充分发挥医疗服务行业在使用普通话、用字规范化方面的对外窗口作用。

（十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公园、市

政工程工地标牌等户外设施的规范用字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在市区主要街道及有

关公共场所设置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标示；负责组织住建领域直接面向公众的从

业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及测试。

（十二）市司法局：负责加强全社会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规章的普及工作，

负责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普法内容。

（十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国家

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语言文字工作宣传，抓好各文艺团体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

作；负责组织本系统工作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测试，督促播音员、节目主持人

持证上岗；负责检查审核电台、电视台的播音规范用语和电视屏幕规范用字；负

责各种出版物、印刷品的规范用字管理工作；协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

工作。

（十四）市旅游发展委：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各旅游景点及

其附属饭店、餐馆、商场的用语用字规范工作；组织导游等直接面向公众的从业

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和测试，达到规定等级要求；协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

督查工作。



（十五）市工商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依法对企业名称、

商品名称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协助开展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

查工作。

（十六）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负责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督促城管执法人员

在执法过程中以普通话、规范字为基本公务用语、用字；负责社会规范用字相关

监督管理工作；协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工作。负责打造语言文字工作

示范城市街区。

（十七）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组织本系统

直接面向公众的从业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及测试工作，达到相应等级；督促各窗

口服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以普通话、规范字为基本公务用语、用字，在制作公文

印章、单位名牌（名称牌）、指示牌（标志牌）、告示栏、奖牌奖状证书、宣传

栏（宣传标语）等自觉使用规范字；协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工作。

（十八）市档案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档案校对、整理和

归档工作，杜绝错别字，不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等；负责查档接待窗口的用语规

范。

（十九）人行资阳市中心支行：负责督促各银行组织从业人员参加普通话培

训与测试；负责督促各银行及营业网点规范用语用字的管理工作；协助做好有关

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工作。

（二十）市邮政局：负责做好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负责组织本系统直接面

向公众的从业人员参加普通话培训与测试；对邮政营业场所等的用语用字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协助做好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督查工作。

（二十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负责抓好各自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工

作；负责组织开展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

政策和法规。


